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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“千村示范、万村整治”工作协调小组
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第十二批（2024年度）
历史文化（传统）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和
一般村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：
根据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（传统）村落保护利用工作的意见》和《浙江省历史文化（传统）村落保护利用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浙农社发〔2022〕4号）要求，决定开展浙江省第十二批（2024年度）历史文化（传统）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与一般村申报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重点村的申报
第十二批（2024年度）历史文化（传统）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从《浙江省历史文化（传统）村落保有数量名录库》中产生，已列入中国传统村落或省级以上历史文化名村的优先考虑。申报、推荐工作分三个环节进行：第一环节为县（市、区）申报；第二环节为各设区市农业农村局择优推荐，经实地踏勘、条件审核等程序，汇总重点村申报名单报省；第三环节为省厅审核确定，经材料审核、汇总分析、会议讨论等程序确定重点村名单。各地在申报、推荐中要着重考虑以下七个方面的因素，坚持好中选优：
（一）县乡两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，能整合筹措资金，计划投入重点村保护建设在1500万元以上；村领导班子战斗力强，村民积极性高。
（二）村落保有的古民居、古祠堂、古戏台、古牌坊、古桥、古道、古寺庙等古建筑（包括具有鲜明时代印记的革命遗址、食堂、会堂等建筑，具有显著地域特色的土胚房、石头屋，以及古树名木）数量较多、建筑体量较大，布局集中成片，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和保护利用价值。
（三）与村落物质遗存相呼应的风土民俗等丰富、历史悠久、特色鲜明、保存完整、传承较好。
（四）村落整体上保存着较为完整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。
（五）保护利用的任务紧迫，根据有关法律政策，采用规范的技术和工程手段，能够抢救和修复的。
（六）古建筑村落、自然生态村落、民俗风情村落、红色文化村落四类村落中重点考虑古建筑村落。
（七）村落经科学开发后，活化利用潜力较大，能够实现“保护促利用、利用强保护”的良性循环。
二、一般村的申报
各县（市、区）从《浙江省历史文化（传统）村落保有数量名录库》中未经保护修缮的历史文化（传统）村落中选择一般村积极申报。省村庄整治办将根据各地历史文化（传统）村落保有数量、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、保护利用价值和轻重缓急以及历年工作绩效，最终确定一般村的分配名额。
三、报送要求
历史文化（传统）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申报，每村需报送1张调查表（附件1），5张以上照片（包括村庄全景图2张，重要古建筑全景图及珍贵构件细节图等），以及1份500字左右的村庄简介，简介内容应包含村庄基本概况、古建状况、人文底蕴，从历史文化价值和保护利用价值两方面体现项目必要性，要求语言精练、特色鲜明。一般村申报，每村需报1张调查表（附件2）。
对因特殊情况，由一般村提升重点村的应向省村庄整治办报送相关说明。各县（市、区）申报材料要正式行文，经本级人民政府主要领导签字同意后报所在设区市农业农村局，同时通过“浙里未来乡村在线”应用填报申报材料。各设区市农业农村局将所辖县（市、区）重点村与一般村申报材料梳理汇总后预审并排序，于9月10日前正式行文报省村庄整治办，申报表格、照片等材料通过“浙里未来乡村在线”应用审核报送。
联系人：余峥，电话：0571-86757515。

附件：1.重点村古建筑调查表
2.一般村古建筑调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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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-1

重点村古建筑调查表
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 乡（镇）        村
	2022年底户籍人口
（人）
	2022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
（万元）
	古建筑村落年代
	古建筑数量（处）
	历史文化名村
	传统村落
	是否
原一般村

	
	
	明代以前
	明代
	清代
	1912
|
1949年
	1950
|
1980年
	总数
	其    中
	
	
	是
	否

	
	
	
	
	
	
	
	
	古民宅
	古祠堂
	古戏台
	古牌坊
	古桥
	古道
	古渠
	古堰坝
	古井泉
	古街巷
	古会馆
	古城堡
	古塔
	古寺庙
	近现代建筑
	特色建材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其中属历史建筑数量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－
	－
	－
	－


注：1．古建筑村落年代：以村落内主要古建筑所属年代来确定村落年代，清代是指1644年—1911年，明代是指1368年—1643年，明代以前是指1367年前。年代不能交叉。
2．近现代建筑是指1912年至1980年形成的建筑（除特色建材），主要是指民国或“文革”时期形成的建筑。
3．历史建筑是指城市、县人民政府公布的建筑，属历史建筑的，请在“其中属历史建筑数量”的一行上填数字，数字小于古建筑的数量。
4．特色建材：特指特殊地区以特殊材质建成的有统一风格、年代相对比较久远的房屋，如山区的土坯房、海岛的石头屋等。
5．“处”是指相对独立存在的古建筑的数量单位，连为一体的几幢古建筑视为一处（如四合院就为一处），表内总数与其中数之和相等，总数在10处以上。
6．“历史文化名村”“传统村落”栏中，如果是，请填写国家级或省级。

附件1-2

一般村古建筑调查表
县（市、区）      乡（镇）      村： 2022年户籍人口（人）：     2022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（万元）：
	村落类别
	古建筑村落年代
	古建筑数量（处）
	历史文化名村
	传统村落

	古建筑村落
	明代以前
	明代
	清代
	1912
|
1949年
	1950
|
1980年
	总数
	其    中
	
	

	
	
	
	
	
	
	
	古民宅
	古祠堂
	古戏台
	古牌坊
	古桥
	古道
	古渠
	古堰坝
	古井泉
	古街巷
	古会馆
	古城堡
	古塔
	古寺庙
	近现代建筑
	特色建材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其中属历史建筑数量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－
	－

	红色文化村落
	村落情况概述（300字以内）
	提供村落红色文化的重大事件、人物事迹情况，重要理论发源地、名人故里等情况，具有鲜明的红色文化特色的建筑遗迹数量及情况。

	自然生态村落
	
	提供村落选址、布局、空间走向情况，古树名木情况，村落建筑格调与山水环境相融合、相呼应情况，历史价值、文化价值和景观价值情况。

	民俗风情村落
	
	提供村庄农业文化遗产、非物质文化、二十四节气活动、传统民俗活动等文化情况，具有民俗风情格调的建筑数量及情况。


注：一般村只需选择相应村庄类别填报。古建筑村落要求古建筑数量在2处以上，其余填报说明同重点村调查表。红色文化、自然生态、民俗风情村落情况概述参照表内表述，不要求面面俱到，自然生态村落要求行政村范围内有三级以上古树名木10棵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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